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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晋晋/文
晚报记者 周甬 实习生 李袁洋/图

本报讯 9万余元的现金支票加上7500元
的现金，面对10万元的诱惑您是否会心动？郑
州一名月薪1000元的保安面对这10万元的巨款
时，没有丝毫动摇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失主。

22日 15时 40分，在北二七路金博大上班
的保安叶射涛像往常一样，站在广场东门口值
班。25岁的他常常面对微笑，喜欢帮助别人，
同事和商场的顾客都很喜欢他。突然，他发现
商场门前掉了一个女式钱包，里面有一叠厚厚
的现金。他拿着钱包站在原地等失主，没想到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失主始终没有出现。急于
找到失主，叶射涛拿着钱包找到了公司。

而此时，钱包的主人李女士也是焦急万分。

原来，李女士带着女儿以及外孙女来买东西，下
楼时，顺手将钱包搁在了外孙女的小推车上。走
出了三四百米远，她才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

当时，正值周末，出来逛街的人很多，李女
士说，她觉得钱包能找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
不过，由于里面有 7500元现金、10万元支票以
及一些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她还是迅速赶回
来四处寻找。第二天，她再次来到商场附近四
处打听，终于了解到大商新玛特的保安曾捡到
过一个钱包。不过，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她没能
领走自己的钱包。

昨日上午10时许，李女士赶到商场领取丢
失的钱包。看到钱包里的物品一件不少，她非
常激动，非要拿着现金和礼物要感谢叶射涛，但
他死活都不收。最后无奈之下李女士送去了一
面锦旗表示感谢。 线索提供 郭先生

□晚报记者 鲁燕

本报讯 承诺交了房屋预购款 9个月后，
就可以拿到房子钥匙，可家住二七区的王先生
等了一年多，也不见房子，一打听，开发商售楼
时“五证”都未办理。昨天，二七区法院帮他讨
回所交的房屋预购金 7.5万元及暖气初装费
8688元。

开发商“五证”不全就卖房
2007年 9月，王先生到位于大学路与桃源

路的售楼处看房，当时销售人员信心满满地告
诉他，他们开发的房子国有土地使用证已办妥，
其余四证也都在办理中，并承诺 2008年 1月左
右开盘，2008年6月肯定能交房。

在销售人员的再三保证下，王先生2007年
9月 12日、13日两次交给开发商共计 8万余元
的购房申请金和暖气初装费，并与开发商签订
了一份购房申请单。一切手续都办完后，“我一
有空闲，就想着拿到房子后，咋布置我的小家。”
王先生对新房充满了期待。

但是，2008年 6月交房时间都到了，“工地
上还是一片忙碌，房子连个雏形都没好。”多次
找开发商交涉，开发商光说“快了”，但是，一直
没有个准信，没了底的王先生有些坐立不安。
终于，他打听到，开发商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本
就没办下来，其余四证更是没影子的事。深感
受骗的王先生把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其双倍
返还预购房屋定金7.5万元和暖气初装费8688
元及同期银行利息360元。

在庭审中，开发商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说，在双方签订合同时，他们已明确和王先
生说了，楼盘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我们也
并没有向王先生承诺开盘及交房时间，也告知
过王先生，随时提出退出本申请。”而王先生未
提出退出申请的情况下，便诉至法院，违反了合
同规定。

法官提醒买房要看清“五证”
法官审理查明，合同中约定了所购房屋的

具体位置、面积、价款金额和申请金的数额，并
约定如若王先生提出退出申请，则开发商一方
应当退还其申请金。双方所签订的购房申请单
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
各自的义务。根据这个条款，开发商理应退还
王先生所缴纳的预购房屋申请金 7.5万元及暖

气初装费8688元。7.5万元是申请金，非定金，
要求双倍返还和利息无依据。

法官提醒说，近年来，购买房屋纠纷数量有
所攀升，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房
地产开发公司因资金链断裂，造成无法按时交
房或出现“烂尾”楼盘，提醒广大市民，买房时要
谨慎，首先要对开发商资质和“五证”事宜作全
面、准确的了解，不能轻信销售人员的一面之
词，从而避免此类纠纷再次发生。

我们经常说的“五证”是指房地产商在预售
商品房时应具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
有土地使用证》和《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
证》。

线索提供 南南

未办“五证”就卖房 开发商被判退款

小推车上掉下一个塞满钱的钱包
保安捡到了……

保安叶射涛拾到的现金和一张保安叶射涛拾到的现金和一张99万多元的现金支票。万多元的现金支票。


